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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表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具体标准 适用条件

1

隐瞒有关情

况或者提供

虚假材料申

请道路机动

车辆生产企

业及产品准

入。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准入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

部令 第 50 号）第三十八条 第一

款：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

材料申请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

及产品准入的，工业和信息化部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准入，并给予

警告；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准入。

一般处罚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准入，并给予警告；申请

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项准入。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申请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

入。

2

以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道

路机动车辆

生产企业及

产品准入。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准入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

部令 第 50 号）第三十八条 第二

款：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准入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

撤销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准入；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

次申请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

产品准入。

一般处罚

获得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的，撤销相

应的企业准入，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企业准入；

获得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的，撤销相应的

产品准入，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产

品准入。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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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具体标准 适用条件

3

擅自生产、

销售未经许

可在境内使

用的道路机

动 车 辆 产

品。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准入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

部令 第 50 号）第三十九条：违

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准入擅自生

产、销售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一百零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零三条 第三款：擅自

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

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动车型

的，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机动

车成品及配件，可以并处非法产

品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有营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

照的，予以查封。

从轻处罚 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机动车成品及配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

定的从轻处罚的情形（见后附说明）。

一般处罚

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机动车成品及配件，

处非法产品价值三倍的罚款。

擅自生产未经许可在境内使用的道路机

动车辆产品，但尚未实现销售。

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机动车成品及配件，

处非法产品价值四倍的罚款。

擅自生产未经许可在境内使用的道路机

动车辆产品，且实现销售。

从重处罚
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机动车成品及配件，

处非法产品价值五倍的罚款。

擅自生产、销售未经许可在境内使用的

道路机动车辆产品，且因非法产品质量

问题造成严重安全事故；或发生重大传

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时，擅自生产、销

售未经许可用于应对突发事件的道路机

动车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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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具体标准 适用条件

4

报送备案时

隐瞒有关情

况、提供虚

假材料。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准入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

部令 第 50 号）第四十条：违反

本办法规定，在报送备案时隐瞒

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的，工

业和信息化部不予备案或者撤销

备案，并给予警告。

一般处罚 不予备案或者撤销备案，并给予警告。
申请人在报送备案时隐瞒有关情况或提

供虚假材料。

5

出租、出借、

买卖或者以

其他形式非

法转让道路

机动车辆生

产企业及产

品准入。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准入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

部令 第 50 号）第四十一条：违

反本办法规定，出租、出借、买

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道路

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

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给予警告，

并责令立即改正。

一般处罚 给予警告。

出租、出借、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

入。

6

在监督检查

中隐瞒有关

情况、提供

虚假资料，

或者不接受

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

监督检查。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准入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

部令 第 50 号）第四十二条：道

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在监督检查

中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资料，

或者不接受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监督检查的，工业和信息化部

给予警告。

一般处罚 给予警告。

在监督检查中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

资料，或者不接受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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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 50 号）等法

律、法规、规章，按照不同违法行为和后果，将其中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裁量幅度等内容，结合执法实际

细化为不同裁量阶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不予处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的，从其规定：

不予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一）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二）

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但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

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四）当事人有证据足以

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五）违法行为终了且在法定期限内未被发现的（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此外，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二）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四）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

为的；（五）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此外，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